
附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PPP 专家库工作规则 

为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撑和决策参考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

PPP 事业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建立 PPP 专家库（以下

简称“专家库”）。现制订工作规则如下： 

一、工作宗旨 

充分发挥专家库在 PPP 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实践指导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搭建高层次的 PPP 专业人才工作平台，打造全国

共享的 PPP 专家资源库，建立健全 PPP 高端人才服务保障体系，

促进 PPP 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推动 PPP 事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 

二、人员组成 

（一）专家库分类 

根据 PPP 工作的相关专业需求，入库专家将根据所擅长领域

分成法律、金融、财务、项目管理、工程技术等若干组别，以便

分类管理。根据需要，某些领域（如工程技术）可按具体行业进

一步细分。 

（二）专家库组成方式 

入库专家将按照自愿报名和定向邀请两种方式产生。自愿报

名的专家需经过审核确定。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可定向邀请符

合条件的专家入库。 



（三）人员遴选标准 

1.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具有 PPP 相关行业（专业）的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执业资格，按专家库专业划分在特定领

域方向具有专长； 

2.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从事 PPP 相关领域工作满 5 年，

具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能胜任入库专家有关的各项工作； 

3.年龄一般在 35 岁以上、65 岁以下，其他条件突出者可考

虑放宽；身体健康，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专家库有

关工作；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三、工作职责 

（一）受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或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委

托，参与国家 PPP 领域重大工作，包括： 

1.承担国家推进 PPP 工作



项目评审、PPP 年度发展报告编撰和 PPP 重点工作评估等工作。 

6.参与国家 PPP 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参与全国发展改革系

统的 PPP 培训工作，承担授课、巡讲、交流等任务。 

（二）受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方等邀请，积极参与 PPP 方案

设计、项目论证、项目咨询、人员培训等工作。 

四、工作机制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负责专家库建设的总体指导和

统筹管理。 

（二）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负责专家库的维护更新、人员

联络、协调服务等工作。 

（三）专家库人员根据 PPP 相关专业领域分成若干工作组，

原则上每名专家最多可选择 3 个工作组。各组设组长 1 名，副组

长 2 名，负责本组的联络和召集工作。 

（四）专家库专家和各工作组可及时将工作情况以简报方式

报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汇编整理后发

专家库全体成员。 

（五）原则上，专家库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五、权利与义务 

（一）专家库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1.获取与委托工作有关的文件、数据、背景材料。 

2.申请承担国家 PPP 重大课题研究工作。 

3.就国家 PPP 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4.按照国家和所在单位有关规定，承担 PPP 咨询、评审、课

题研究、授课培训、编撰相关出版物的专家，获得相应劳务报酬，

并依法享有署名权等权利。 

5.优先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或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组织

的理论研究、政策咨询、研讨会议、项目评审、人员培训等工作。 

（二）专家库专家承担以下义务： 

1.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库工作规则。 

2.积极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各项工作，按时完成承担

的工作任务。 

3.遵守工作纪律，严守工作秘密。 

4.未经许可，不得以专家库专家身份从事与上述职责无关的

工作。 

六、聘任与管理 

（一）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出。 

（二）专家库专家聘期一般为 2 年，续聘者办理相关手续，

不再续聘则身份自动失效。 

（三）专家库专家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工作规则，或一年内三

次以上无故缺席专家库活动的，解除聘任，并书面通知其所在单

位。 

七、附则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